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33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庭崧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現因另案於法務部○○○○○○○○○

○○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6720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免訴。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庭崧為執業地政士，明知於民國111

年1月28日，遭主管機關停止執行地政士業務1年，且本無以

自己或合法來源財產給付下列款項之意，於111年10月21日

間某時許，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

以通訊軟體LINE向址設新北市○○區○○街00號之彩券行之

負責人即告訴人葉建鋒佯稱：欲下注購買總額新臺幣(下同)

13萬元之運動彩券，請告訴人葉建鋒提供收款帳戶云云，致

告訴人葉建鋒陷於錯誤，認被告將以合法款項購買而允同

意，遂代為下注運動彩券，並提供名下中國信託(000)00000

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以收受購買價金。被告復於1

11年4月29日間某時許，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

取財之犯意，向告訴人柯惟升訛稱：不動產交易之雙方有資

金需求，若有提供資金，將獲6至10%的利潤云云，致告訴人

柯惟升陷於錯誤，遂分別於111年4月29日、8月12日、8月14

日、10月21日，接續匯款100萬元、150萬元、10萬元、13萬

元至被告指定之帳戶，其中13萬元部分係匯至本案帳戶(被

告對告訴人柯惟升詐欺取財犯行，業經本院以113年度審易

字第884號判決，此部分非起訴範圍)。被告遂以此詐得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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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項及免付運動彩券價金之利益。嗣被告僅給付告訴人柯惟

升約10餘萬元之報酬，且未返還告訴人柯惟升本金，經告訴

人柯惟升屢次催討未獲清償，被告亦拒不聯繫，告訴人柯惟

升遂報警處理，告訴人葉建鋒復因本案帳戶收受告訴人柯惟

升前揭匯款遭列警示帳戶、無法使用，經詢問被告後，由告

訴人葉建鋒返還款項13萬元予告訴人柯惟升，惟告訴人葉建

鋒未獲被告清償購買彩券款項，始悉上情。

二、按同一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刑事訴訟

法第302條第1款定有明文。又按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規

定，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為免訴之判決，係以同一案

件，已經法院為實體上之確定判決，該被告應否受刑事制

裁，即因前次判決而確定，依一事不再理之原則，不得更為

實體上之判決。此項原則，關於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

均有其適用。如其一部事實，業經判決確定，其效力當然及

於全部，倘檢察官復就對構成一罪之其他部分，重行起訴，

依上述規定及說明，即應諭知免訴之判決，不得再予論究。

又所謂同一案件，係指被告相同，犯罪事實亦相同者，包括

事實上一罪、法律上一罪之實質上一罪（如接續犯、繼續

犯、集合犯、結合犯、吸收犯、加重結果犯等屬之）及裁判

上一罪（如想像競合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438

號、110年度台非字第9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被告前因對告訴人柯惟升、詹惟翔犯詐欺取財罪，及

對告訴人葉建鋒犯詐欺得利罪，分別經本院以113年度審易

字第884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6月確定；經本院以113年度易字

第219號判處有期徒刑2年、7月，由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

上易字第1105號駁回上訴而告確定【下稱前案】，此有該等

刑事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本院

卷第49-53頁、第63-76頁）。又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陳：我

大約109年開始會在葉建鋒那裏下注買運動彩券，一開始是

用現金或匯款至葉建鋒本案帳戶，當時都是用我自己的錢，

後來因為我自己投資失利，軋不過來所以才開始詐騙柯惟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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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使他們匯款到葉建鋒本案帳戶內下注買運動彩券，我

只跟葉建鋒要過一次他的本案帳戶，就是109年左右等語

（本院卷第87頁），參酌卷內葉建鋒提出其與被告從111年1

0月20日開始之對話紀錄（112年度他字第5604號卷第15頁以

下），被告於111年10月20日傳送訊息：「我等等轉15過

去，在幫我下注，（標註葉建鋒本案帳戶照片）是這個戶頭

嗎？822中信000000000000」，告訴人葉建鋒回稱：

「是」，由該對話紀錄可見，被告最遲於111年10月20日之

前，早已向告訴人葉建鋒取得本案帳戶，供匯入款項下注運

動彩券用，是被告上開辯稱：於109年就已向告訴人葉建鋒

取得本案帳戶供匯款下注運動彩券用等語並非無稽，應堪採

信。衡酌被告向告訴人葉建鋒取得本案帳戶，原先係以個人

金錢下注，後於111年10月20日詐騙詹惟翔、111年10月21日

詐騙柯惟升，使其等將15萬元、13萬元匯入本案帳戶內，供

被告下注運動彩券用，被告之行為除分別對告訴人詹惟翔、

柯惟升成立詐欺取財罪（共2罪）外，另係以一詐騙告訴人

葉建鋒本案帳戶之行為，獲得使用本案帳戶之利益，對告訴

人葉建鋒成立一個詐欺得利罪，縱後續分別有告訴人詹惟

翔、柯惟升匯入款項亦僅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屬想像競合

犯。經比對本案與前案之犯罪事實，被告對告訴人葉建鋒詐

得本案帳戶，詐騙告訴人詹惟翔將15萬元匯入本案帳戶之詐

欺得利及詐欺取財犯行，以及被告詐騙告訴人柯惟升將13萬

元匯入本案帳戶之詐欺取財犯行，均業經本院判決確定，核

與本案被告相同，犯罪事實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

係，核屬同一案件，是本案起訴犯罪事實，應為前案確定判

決之效力所及，檢察官就此部分犯行再向本院重行起訴，揆

諸首開說明，自應為免訴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第307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葉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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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邱瀚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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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33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庭崧




                    （現因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672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免訴。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庭崧為執業地政士，明知於民國111年1月28日，遭主管機關停止執行地政士業務1年，且本無以自己或合法來源財產給付下列款項之意，於111年10月21日間某時許，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以通訊軟體LINE向址設新北市○○區○○街00號之彩券行之負責人即告訴人葉建鋒佯稱：欲下注購買總額新臺幣(下同)13萬元之運動彩券，請告訴人葉建鋒提供收款帳戶云云，致告訴人葉建鋒陷於錯誤，認被告將以合法款項購買而允同意，遂代為下注運動彩券，並提供名下中國信託(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以收受購買價金。被告復於111年4月29日間某時許，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向告訴人柯惟升訛稱：不動產交易之雙方有資金需求，若有提供資金，將獲6至10%的利潤云云，致告訴人柯惟升陷於錯誤，遂分別於111年4月29日、8月12日、8月14日、10月21日，接續匯款100萬元、150萬元、10萬元、13萬元至被告指定之帳戶，其中13萬元部分係匯至本案帳戶(被告對告訴人柯惟升詐欺取財犯行，業經本院以113年度審易字第884號判決，此部分非起訴範圍)。被告遂以此詐得上開款項及免付運動彩券價金之利益。嗣被告僅給付告訴人柯惟升約10餘萬元之報酬，且未返還告訴人柯惟升本金，經告訴人柯惟升屢次催討未獲清償，被告亦拒不聯繫，告訴人柯惟升遂報警處理，告訴人葉建鋒復因本案帳戶收受告訴人柯惟升前揭匯款遭列警示帳戶、無法使用，經詢問被告後，由告訴人葉建鋒返還款項13萬元予告訴人柯惟升，惟告訴人葉建鋒未獲被告清償購買彩券款項，始悉上情。
二、按同一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定有明文。又按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規定，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為免訴之判決，係以同一案件，已經法院為實體上之確定判決，該被告應否受刑事制裁，即因前次判決而確定，依一事不再理之原則，不得更為實體上之判決。此項原則，關於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均有其適用。如其一部事實，業經判決確定，其效力當然及於全部，倘檢察官復就對構成一罪之其他部分，重行起訴，依上述規定及說明，即應諭知免訴之判決，不得再予論究。又所謂同一案件，係指被告相同，犯罪事實亦相同者，包括事實上一罪、法律上一罪之實質上一罪（如接續犯、繼續犯、集合犯、結合犯、吸收犯、加重結果犯等屬之）及裁判上一罪（如想像競合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438號、110年度台非字第9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被告前因對告訴人柯惟升、詹惟翔犯詐欺取財罪，及對告訴人葉建鋒犯詐欺得利罪，分別經本院以113年度審易字第884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6月確定；經本院以113年度易字第219號判處有期徒刑2年、7月，由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上易字第1105號駁回上訴而告確定【下稱前案】，此有該等刑事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9-53頁、第63-76頁）。又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陳：我大約109年開始會在葉建鋒那裏下注買運動彩券，一開始是用現金或匯款至葉建鋒本案帳戶，當時都是用我自己的錢，後來因為我自己投資失利，軋不過來所以才開始詐騙柯惟升等人，使他們匯款到葉建鋒本案帳戶內下注買運動彩券，我只跟葉建鋒要過一次他的本案帳戶，就是109年左右等語（本院卷第87頁），參酌卷內葉建鋒提出其與被告從111年10月20日開始之對話紀錄（112年度他字第5604號卷第15頁以下），被告於111年10月20日傳送訊息：「我等等轉15過去，在幫我下注，（標註葉建鋒本案帳戶照片）是這個戶頭嗎？822中信000000000000」，告訴人葉建鋒回稱：「是」，由該對話紀錄可見，被告最遲於111年10月20日之前，早已向告訴人葉建鋒取得本案帳戶，供匯入款項下注運動彩券用，是被告上開辯稱：於109年就已向告訴人葉建鋒取得本案帳戶供匯款下注運動彩券用等語並非無稽，應堪採信。衡酌被告向告訴人葉建鋒取得本案帳戶，原先係以個人金錢下注，後於111年10月20日詐騙詹惟翔、111年10月21日詐騙柯惟升，使其等將15萬元、13萬元匯入本案帳戶內，供被告下注運動彩券用，被告之行為除分別對告訴人詹惟翔、柯惟升成立詐欺取財罪（共2罪）外，另係以一詐騙告訴人葉建鋒本案帳戶之行為，獲得使用本案帳戶之利益，對告訴人葉建鋒成立一個詐欺得利罪，縱後續分別有告訴人詹惟翔、柯惟升匯入款項亦僅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屬想像競合犯。經比對本案與前案之犯罪事實，被告對告訴人葉建鋒詐得本案帳戶，詐騙告訴人詹惟翔將15萬元匯入本案帳戶之詐欺得利及詐欺取財犯行，以及被告詐騙告訴人柯惟升將13萬元匯入本案帳戶之詐欺取財犯行，均業經本院判決確定，核與本案被告相同，犯罪事實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核屬同一案件，是本案起訴犯罪事實，應為前案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檢察官就此部分犯行再向本院重行起訴，揆諸首開說明，自應為免訴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葉逸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邱瀚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33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庭崧





                    （現因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6720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免訴。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庭崧為執業地政士，明知於民國111

    年1月28日，遭主管機關停止執行地政士業務1年，且本無以

    自己或合法來源財產給付下列款項之意，於111年10月21日

    間某時許，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

    以通訊軟體LINE向址設新北市○○區○○街00號之彩券行之負責

    人即告訴人葉建鋒佯稱：欲下注購買總額新臺幣(下同)13萬

    元之運動彩券，請告訴人葉建鋒提供收款帳戶云云，致告訴

    人葉建鋒陷於錯誤，認被告將以合法款項購買而允同意，遂

    代為下注運動彩券，並提供名下中國信託(000)00000000000

    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以收受購買價金。被告復於111年4

    月29日間某時許，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

    犯意，向告訴人柯惟升訛稱：不動產交易之雙方有資金需求

    ，若有提供資金，將獲6至10%的利潤云云，致告訴人柯惟升

    陷於錯誤，遂分別於111年4月29日、8月12日、8月14日、10

    月21日，接續匯款100萬元、150萬元、10萬元、13萬元至被

    告指定之帳戶，其中13萬元部分係匯至本案帳戶(被告對告

    訴人柯惟升詐欺取財犯行，業經本院以113年度審易字第884

    號判決，此部分非起訴範圍)。被告遂以此詐得上開款項及

    免付運動彩券價金之利益。嗣被告僅給付告訴人柯惟升約10

    餘萬元之報酬，且未返還告訴人柯惟升本金，經告訴人柯惟

    升屢次催討未獲清償，被告亦拒不聯繫，告訴人柯惟升遂報

    警處理，告訴人葉建鋒復因本案帳戶收受告訴人柯惟升前揭

    匯款遭列警示帳戶、無法使用，經詢問被告後，由告訴人葉

    建鋒返還款項13萬元予告訴人柯惟升，惟告訴人葉建鋒未獲

    被告清償購買彩券款項，始悉上情。

二、按同一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刑事訴訟

    法第302條第1款定有明文。又按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規

    定，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為免訴之判決，係以同一案件

    ，已經法院為實體上之確定判決，該被告應否受刑事制裁，

    即因前次判決而確定，依一事不再理之原則，不得更為實體

    上之判決。此項原則，關於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均有

    其適用。如其一部事實，業經判決確定，其效力當然及於全

    部，倘檢察官復就對構成一罪之其他部分，重行起訴，依上

    述規定及說明，即應諭知免訴之判決，不得再予論究。又所

    謂同一案件，係指被告相同，犯罪事實亦相同者，包括事實

    上一罪、法律上一罪之實質上一罪（如接續犯、繼續犯、集

    合犯、結合犯、吸收犯、加重結果犯等屬之）及裁判上一罪

    （如想像競合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438號、110

    年度台非字第9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被告前因對告訴人柯惟升、詹惟翔犯詐欺取財罪，及

    對告訴人葉建鋒犯詐欺得利罪，分別經本院以113年度審易

    字第884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6月確定；經本院以113年度易字

    第219號判處有期徒刑2年、7月，由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

    上易字第1105號駁回上訴而告確定【下稱前案】，此有該等

    刑事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本院

    卷第49-53頁、第63-76頁）。又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陳：我

    大約109年開始會在葉建鋒那裏下注買運動彩券，一開始是

    用現金或匯款至葉建鋒本案帳戶，當時都是用我自己的錢，

    後來因為我自己投資失利，軋不過來所以才開始詐騙柯惟升

    等人，使他們匯款到葉建鋒本案帳戶內下注買運動彩券，我

    只跟葉建鋒要過一次他的本案帳戶，就是109年左右等語（

    本院卷第87頁），參酌卷內葉建鋒提出其與被告從111年10

    月20日開始之對話紀錄（112年度他字第5604號卷第15頁以

    下），被告於111年10月20日傳送訊息：「我等等轉15過去

    ，在幫我下注，（標註葉建鋒本案帳戶照片）是這個戶頭嗎

    ？822中信000000000000」，告訴人葉建鋒回稱：「是」，

    由該對話紀錄可見，被告最遲於111年10月20日之前，早已

    向告訴人葉建鋒取得本案帳戶，供匯入款項下注運動彩券用

    ，是被告上開辯稱：於109年就已向告訴人葉建鋒取得本案

    帳戶供匯款下注運動彩券用等語並非無稽，應堪採信。衡酌

    被告向告訴人葉建鋒取得本案帳戶，原先係以個人金錢下注

    ，後於111年10月20日詐騙詹惟翔、111年10月21日詐騙柯惟

    升，使其等將15萬元、13萬元匯入本案帳戶內，供被告下注

    運動彩券用，被告之行為除分別對告訴人詹惟翔、柯惟升成

    立詐欺取財罪（共2罪）外，另係以一詐騙告訴人葉建鋒本

    案帳戶之行為，獲得使用本案帳戶之利益，對告訴人葉建鋒

    成立一個詐欺得利罪，縱後續分別有告訴人詹惟翔、柯惟升

    匯入款項亦僅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屬想像競合犯。經比對

    本案與前案之犯罪事實，被告對告訴人葉建鋒詐得本案帳戶

    ，詐騙告訴人詹惟翔將15萬元匯入本案帳戶之詐欺得利及詐

    欺取財犯行，以及被告詐騙告訴人柯惟升將13萬元匯入本案

    帳戶之詐欺取財犯行，均業經本院判決確定，核與本案被告

    相同，犯罪事實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核屬同一

    案件，是本案起訴犯罪事實，應為前案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

    ，檢察官就此部分犯行再向本院重行起訴，揆諸首開說明，

    自應為免訴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第307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葉逸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邱瀚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33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庭崧





                    （現因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672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免訴。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庭崧為執業地政士，明知於民國111年1月28日，遭主管機關停止執行地政士業務1年，且本無以自己或合法來源財產給付下列款項之意，於111年10月21日間某時許，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以通訊軟體LINE向址設新北市○○區○○街00號之彩券行之負責人即告訴人葉建鋒佯稱：欲下注購買總額新臺幣(下同)13萬元之運動彩券，請告訴人葉建鋒提供收款帳戶云云，致告訴人葉建鋒陷於錯誤，認被告將以合法款項購買而允同意，遂代為下注運動彩券，並提供名下中國信託(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以收受購買價金。被告復於111年4月29日間某時許，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向告訴人柯惟升訛稱：不動產交易之雙方有資金需求，若有提供資金，將獲6至10%的利潤云云，致告訴人柯惟升陷於錯誤，遂分別於111年4月29日、8月12日、8月14日、10月21日，接續匯款100萬元、150萬元、10萬元、13萬元至被告指定之帳戶，其中13萬元部分係匯至本案帳戶(被告對告訴人柯惟升詐欺取財犯行，業經本院以113年度審易字第884號判決，此部分非起訴範圍)。被告遂以此詐得上開款項及免付運動彩券價金之利益。嗣被告僅給付告訴人柯惟升約10餘萬元之報酬，且未返還告訴人柯惟升本金，經告訴人柯惟升屢次催討未獲清償，被告亦拒不聯繫，告訴人柯惟升遂報警處理，告訴人葉建鋒復因本案帳戶收受告訴人柯惟升前揭匯款遭列警示帳戶、無法使用，經詢問被告後，由告訴人葉建鋒返還款項13萬元予告訴人柯惟升，惟告訴人葉建鋒未獲被告清償購買彩券款項，始悉上情。

二、按同一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定有明文。又按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規定，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為免訴之判決，係以同一案件，已經法院為實體上之確定判決，該被告應否受刑事制裁，即因前次判決而確定，依一事不再理之原則，不得更為實體上之判決。此項原則，關於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均有其適用。如其一部事實，業經判決確定，其效力當然及於全部，倘檢察官復就對構成一罪之其他部分，重行起訴，依上述規定及說明，即應諭知免訴之判決，不得再予論究。又所謂同一案件，係指被告相同，犯罪事實亦相同者，包括事實上一罪、法律上一罪之實質上一罪（如接續犯、繼續犯、集合犯、結合犯、吸收犯、加重結果犯等屬之）及裁判上一罪（如想像競合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438號、110年度台非字第9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被告前因對告訴人柯惟升、詹惟翔犯詐欺取財罪，及對告訴人葉建鋒犯詐欺得利罪，分別經本院以113年度審易字第884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6月確定；經本院以113年度易字第219號判處有期徒刑2年、7月，由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上易字第1105號駁回上訴而告確定【下稱前案】，此有該等刑事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9-53頁、第63-76頁）。又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陳：我大約109年開始會在葉建鋒那裏下注買運動彩券，一開始是用現金或匯款至葉建鋒本案帳戶，當時都是用我自己的錢，後來因為我自己投資失利，軋不過來所以才開始詐騙柯惟升等人，使他們匯款到葉建鋒本案帳戶內下注買運動彩券，我只跟葉建鋒要過一次他的本案帳戶，就是109年左右等語（本院卷第87頁），參酌卷內葉建鋒提出其與被告從111年10月20日開始之對話紀錄（112年度他字第5604號卷第15頁以下），被告於111年10月20日傳送訊息：「我等等轉15過去，在幫我下注，（標註葉建鋒本案帳戶照片）是這個戶頭嗎？822中信000000000000」，告訴人葉建鋒回稱：「是」，由該對話紀錄可見，被告最遲於111年10月20日之前，早已向告訴人葉建鋒取得本案帳戶，供匯入款項下注運動彩券用，是被告上開辯稱：於109年就已向告訴人葉建鋒取得本案帳戶供匯款下注運動彩券用等語並非無稽，應堪採信。衡酌被告向告訴人葉建鋒取得本案帳戶，原先係以個人金錢下注，後於111年10月20日詐騙詹惟翔、111年10月21日詐騙柯惟升，使其等將15萬元、13萬元匯入本案帳戶內，供被告下注運動彩券用，被告之行為除分別對告訴人詹惟翔、柯惟升成立詐欺取財罪（共2罪）外，另係以一詐騙告訴人葉建鋒本案帳戶之行為，獲得使用本案帳戶之利益，對告訴人葉建鋒成立一個詐欺得利罪，縱後續分別有告訴人詹惟翔、柯惟升匯入款項亦僅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屬想像競合犯。經比對本案與前案之犯罪事實，被告對告訴人葉建鋒詐得本案帳戶，詐騙告訴人詹惟翔將15萬元匯入本案帳戶之詐欺得利及詐欺取財犯行，以及被告詐騙告訴人柯惟升將13萬元匯入本案帳戶之詐欺取財犯行，均業經本院判決確定，核與本案被告相同，犯罪事實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核屬同一案件，是本案起訴犯罪事實，應為前案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檢察官就此部分犯行再向本院重行起訴，揆諸首開說明，自應為免訴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葉逸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邱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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